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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第 4 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2 年第 2 次會議紀錄 

時間：112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2時 

地點：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1322 會議室 

主持人：馮召集人兆麟                                      紀錄:陳怡伶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報告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小組 112 年第 1次會議決議事項列管案件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決議： 

一、 列管序號 1：有關新北市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小組未符委員性別比例部

分，請建照科於委員任期屆滿改選時，持續努力提高女性委員比例，本案

持續列管。 

二、 列管序號 2：解除列管。 

三、 列管序號 3：有關 113 年新北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之

「評審項目二、性別主流化實施情形(六)性別統計與分析」辦理情形部

分，本局 112 年至少須新增公布 2項性別統計指標，目前僅新增 1項，為

爭取佳績，請會計室繼續檢視辦理，另請定期更新本局網頁性平專區之性

別統計資訊。本案解除列管，性別統計與分析項目後續由會計室自行列管

辦理情形。 

 

第二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局「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112 年工作計畫辦理情形(1-7 月)及

113 年工作計畫規劃情形，報請公鑒。 

決議： 

一、 112 年工作計畫辦理情形：新建工程處「公園綠地闢建計畫」之執行成

果，請補充說明如何打造滿足市民需求及符合相關標準之設施等內容。 

二、 113 年工作計畫規劃情形：使用管理科「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

計畫」，請評估是否調整編列之預算金額。 

三、 餘照案通過，請各主責單位賡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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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局 112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1-7 月)及 113 年工作項目辦理期

程，報請公鑒。 

決議： 

一、 112 年成果報告內容：陸、性別預算部分，112 年及 113 年「新北市騎樓

整平工程」之性別預算數，與該項方案於「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

112 年工作計畫所列預算金額相差 1,000 萬元，請補充說明緣由。 

二、 餘照案通過，請各主責單位賡續辦理。 

 

第四案                                      提案單位：施工科、人事室 

案由：本局 112 年「性平亮點方案」辦理情形(1-7 月)，報請公鑒。 

決議： 

一、 方案名稱請研議是否配合實施內容修正，並請再確認實施內容相關統計數

據資料。 

二、 餘照案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公寓科、人事室 

案由：本局提列本府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工小組社會參與組 112 年跨局處議題辦

理情形(1-7 月)，報請公鑒。 

決議：請賡續辦理，餘照案通過。 

 

第六案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本局 111 年度性別預算執行情形，報請公鑒。 

決議：照案通過，請主責單位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貳、討論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局 113 年性平亮點方案規劃情形，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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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提報採購處「投標廠商營造性別友善職場計畫」作為本局 113 年性平亮

點方案。 

第二案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本局 113 年度性別預算提報案(預算案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請主責單位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第三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局 113 年度性別影響評估案，提請審議。 

決議：請主責單位將本案移權管單位(採購處、養工處及新工處)重新檢視性別

影響評估檢視表中「促進與確保計畫融入性別觀點之方法(或參與機

制)」及「經費配置」等欄位填列內容，並依委員建議修正後，辦理後續

相關事宜。 

 

第四案                                              提案單位：建照科 

案由：為制定「新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經擬具「新北市自治條例(制定

案)性別影響評估表」，提請討論。 

決議： 

一、 照案通過，請主責單位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二、 另本項執行情形請納入本局 112 年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之肆、性別影響評

估「一、自治條例」內容。 

 

第五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局所屬委員會未符委員任一性別不低於三分之一規定者檢討情形案，

提請討論。 

決議：有關「新北市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小組」部分，請建照科於委員任期屆

滿改選時，持續努力提高女性委員比例。另有關「新北市政府畸零地調

處委員會」部分，請建照科於次屆委員改選時，符合委員性別比例規

定。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12 年 9 月 13 日下午 3時 11 分）。 


